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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为儒学?
———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重向度

杨 国 荣

摘　要:儒学以“仁”和“礼”为内在核心.作为儒学的思想内核,“仁”和“礼”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

本,并使儒学区别于历史上的其他学派.在儒学之中,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

统之中,又展现于人之存在的各个领域,后者包括精神世界、社会领域以及天人之际.精神世界体现的是

人的精神的追求、精神的安顿,以及精神的提升,其具体展开关乎宗教性、伦理性维度,以及具有综合意义

的精神境界.在哲学的层面上,儒学所由以展开的社会领域则关乎政治、伦理,以及日常的生活世界.就

人的存在而言,精神世界主要涉及人与自我的关系,社会领域则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.从更广的视域

看,人的存在同时关乎天人之际,而儒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,亦同样基于“仁”与“礼”的观念.要而言之,
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作为儒学的核心观念渗透在儒学的各个方面,儒学本身则由此展开为综合性的文化观

念系统,儒学的具体性、真实性也体现于此.时下所谓心性儒学、政治儒学、制度儒学、生活儒学往往将儒

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视为儒学的全部,这类进路难以避免对儒学的片面理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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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儒学逐渐再度成为显学,其不同形态也开始纷然而起,政治儒学、心性儒学、制度儒学、生活

儒学、社会儒学等等先后亮相.众多的“儒学”虽都冠以儒学之名,但实质上又主要侧重于儒学的某

一方面.以上诸种形态的所谓“儒学”,或者是对历史上儒学既成形态的再解释,或者表现为对儒学

未来发展的思考.从理论上看,无论是对儒学历史形态的重新理解,抑或是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展望,
都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,即:“何为儒学?”尽管关于儒学已有不同论说,但这无疑依然是一个需要反

思的问题.

一

理解儒学,需要回到儒学自身的历史语境.从其原初形态看,儒学的内涵首先体现于“仁”和
“礼”,后者同时构成了儒学的核心观念① .“仁”主要关乎普遍的价值原则,其基本内涵则在于肯定人

自身的存在价值.比较而言,“礼”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和现实的社会体制.从社会规范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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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层面看,“礼”可以视为引导社会生活及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;在社会体制方面,“礼”则具体化为各

种社会的组织形式,包括政治制度.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“仁者爱人,有礼者敬人”(«孟子离娄

下»).其中蕴含着对“仁”和“礼”的双重肯定.而在以上论域中,“礼”与“义”具有相通之处.“义者,
宜也”(«礼记中庸»),引申为“当然”.“义”作为当然之则,可以视为规范层面之“礼”的内化形式,
“仁”与“义”的相关性,在此意义上与“仁”和“礼”的统一性相一致.

“仁”作为价值原则,首先涉及情感的凝聚和情感的沟通.情感的凝聚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,情
感的沟通则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指向.比较而言,“礼”在社会规范的层面上,主要指向理性的秩

序和理性的引导.理性的秩序关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形态,理性的引导则侧重于以理性的方式制约

人的行为.
“仁”和“礼”固然各有侧重,但所侧重的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分离.“仁”以情感的沟通和情感的凝

聚为其主要的方面,但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联.关于“仁”,孔子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界说.
首先是以“爱人”规定“仁”:“樊迟问仁.子曰:‘爱人.’”(«论语颜渊»)“爱人”既以肯定人的内在价

值为前提,又包含情感关切,它所侧重的是“仁”的内在的情感凝聚和情感沟通.孔子关于“仁”的另

一重要界说是:“克己复礼为仁.”(«论语颜渊»)“克己复礼”更多地表现为对理性规范的认同和接

受,后者同时涉及理性的引导和理性的制约.这样,“仁”既有内在的情感侧重,同时也兼及理性之

维.就“礼”而言,与之相关的首先是“理”:“礼也者,理之不可易者也.”(«礼记乐记»)即使儒家之

外的文献,也肯定“礼”与“理”的关联:“故礼者,谓有理也.理也者,明分以谕义之意也.”(«管子心

术上»)这里的“理”既指条理、法则,也涉及依据这种条理法则对人的知和行的制约,所谓“理也者,明
分以谕义之意”便关乎后一方面.与之相应,“礼”与“理”的以上关联,侧重的是“礼”的理性秩序义及

理性引导义.不过,在与“理”相关的同时,“礼”并非与“情”完全隔绝,«郭店楚简»所谓“礼因人之情

而为之”(«语丛一»),便表明了这一点.类似的观念也见于儒家的其他文献:“礼者,因人之情而为之

节文,以为民坊者也.”(«礼记坊记»)这里的“因人之情”,便关乎“礼”与情感沟通和情感凝聚之间

的联系.基于情感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,在以下看法中得到了更具体的肯定:“礼尚往来,往而

不来,非礼也;来而不往,亦非礼也.”(«礼记曲礼上»)在此,“礼”展示了制约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、
相互沟通的这一面.

作为儒学的内在核心,“仁”和“礼”同时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之点,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内

在区别,也与之相关.这里可以首先对儒学与墨家作一比较.墨家提出“兼爱”,这一观念在肯定人

道价值方面,与儒家的“仁”具有相通之处:尽管“仁”基于亲亲之情,“兼爱”则并未赋予亲亲以优先

性,后来的儒家学者(尤其是理学家)一再由此辨析“仁”与“兼爱”的差异,但在关切人这一点上,二者

确实有一致之处.然而,墨家对“礼”总体上持批评态度,其“非乐”“节葬”的主张以及对“亲疏尊卑”
“昏(婚)礼威仪”(«墨子非儒下»)等的抨击,从不同维度体现了这一点.这种取向,具有重“仁”而
轻“礼”的特点.后来的佛家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墨家有相近之处,他们主张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,在这

方面与“仁”和“兼爱”并不相悖,但对“礼”所规定的伦理责任(包括家庭伦理)和社会义务(包括政治

义务),则疏而远之,从儒学的角度看,其中同样蕴含有见于“仁”而无见于“礼”的趋向.
相对于墨家之疏离“礼”,法家更倾向于化“礼”为“法”.“礼”与“法”在注重规范性这一点上,有

相通之处.但“礼”建立于情理之上,具有引导性的特点;“法”则以法理为基础,表现为非人格、冷冰

冰的律令,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.法家总体上已由“礼”而走向“法”.与此相应的是对“仁”道的拒

斥:谈到法家之时,历史上的学者常常以“刻薄寡恩”来形容,“刻薄寡恩”与“仁”彼此相对.在以上方

面,法家与注重“仁”和“礼”统一的儒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.
道家从另一层面表现出来对“仁”和“礼”的疏离.老子曾指出:“绝仁弃义,民复孝慈.”(«老子»

第十九章)尽管对“绝仁弃义”有各种不同的解说,但其对仁和礼义不予认同的立场,无疑显而易见.
这一价值立场与道家推崇“自然”,而对人文或文明化的规范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,总体上前后一致.

６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



在这一方面,道家与儒家注重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,同样形成了某种对照.
作为儒学的核心,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统,又展现于人的存在的

各个领域.以下从相关方面对此作一考察.

二

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精神世界这一层面.从总体上看,精神世界体现的是人的精神追求、精神安

顿、以及精神提升.在精神世界中,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具体展现于三个维度,即宗教性的维度、伦理

的维度,以及具有综合意义的精神境界.
在宗教层面,终极关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.按其本义,终极关切意味着不限定于人的当下存在

或此在形态,而以“极高明”为精神取向.孟子曾指出: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.知其性,则知天矣.”
(«孟子尽心上»)这里的“天”可以视为超验意义上的存在,从人之心、性指向天,因而相应地包含着

某种终极关切的意味.需要注意的是,在儒家那里,以上视域中的终极关切,同时建立在“仁”之上.
“仁”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,肯定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,与之相联系,基于“仁”的终极关切,同时

指向对人自身存在的关怀.这一意义上的终极关切的特点,在于不离开这个世界:它既非否定人自

身或离开此在,也不同于以彼岸世界为指向的所谓“超越”,而更多地侧重于人自身的成长、提升、完
成.这里应当对时下比较流行的所谓“内在超越”论作再思考.在这一论域中,“超越”(transcendＧ
ent)沿袭了西方宗教中的相关观念,意味着走向绝对的、无条件的、无限的存在;而在“超越”之前冠

以“内在”则试图表明,儒学所具有的这种所谓“超越性”,同时呈现出“内在性”(immanent).事实上,
在儒学那里,终极关切并没有走向以上视域中的“超越”.这里的关键点,首先在于儒学的终极关切

始终与“仁”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,正是以“仁”为核心,使儒家的终极关切一开始便以人自身的存在

为关切之点,从而避免了离开人的此在而面向彼岸的“超越”.
在儒家那里,终极关切同时涉及“礼”.前面提及,“礼”与“理”相关,并内在地蕴含理性的精神.

与理性精神的这种联系,使儒家的终极关切既有别于宗教的迷狂,也不同于非理性的蒙昧追求.从

早期开始,儒家便对超验的存在保持了某种距离,孔子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(«论语述而»),主张“敬
鬼神而远之”(«论语雍也»),已体现了清醒的理性立场.即使在“天者,百神之君也,王者之所最尊

也”(«春秋繁露郊义»)这一类似乎具有超验性质的表述背后,也不难看到如下理性的取向:借助超

验之天的权威,以制衡世上之“君”①.在此,“礼”作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,从另一方面制约着儒家

的终极关切.不难注意到,在仁、礼、现实之人、超验之天(神)以上四重关系中,“仁”主要体现为爱

人,“礼”则更多地表现为敬神;前者关乎价值关切,后者则渗入了理性意识.
精神世界不仅关乎具有宗教性的终极关切,而且包含更为现实的道德面向.以“仁”为内核,精

神世界中的伦理面向首先表现为德性的完善,即所谓“仁德”或以“仁”为内涵的德性,包括仁爱的取

向、基于恻隐之心的普遍同情、天下的情怀,等等.这种德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包含善的精神定向或

善的精神定势,始终以自我的成就和天下的安定(内圣外王)为价值目标.这也可以视为“仁”在伦理

意义上的精神世界的体现.
如前所述,与“仁”相联系的“礼”既展现为现实社会规范,也可以内化为理性的原则.在精神世

界这个维度上,“礼”则既表现为普遍的伦理规范,也体现为内在的理性观念,二者从不同方面规定着

人的品格和德性的培养.儒家要求自我确立理性的主导地位,抑制和克服感性的冲动,避免仅仅跟

着欲望走,等等,都体现了基于“礼”的理性精神.荀子曾指出:“凡治气养心之术,莫径由礼.”(«荀
子修身»)所谓“治气养心”,主要以德性的培养为内容,而在荀子看来,内在德性培养的最好途径,
即是依循于“礼”,这里的“礼”,主要表现为内化的理性原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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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见杨国荣:«善的历程»第五章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１９９４年.



可以看到,在精神世界的伦理之维上,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德性完善和理性自觉之间

的统一.«大学»提出“正心诚意”,也蕴含了“仁”和“礼”这两个方面对伦理世界的影响.“正心”更多

地侧重于以理性的原则来规范、约束人的伦理观念,“诚意”则首先表现为基于“仁”的要求,完善内在

道德意识,使之真正成为“实有诸己”的真诚德性.在这一意义上,“正心诚意”无疑从一个方面体现

了伦理之维的精神世界所内含的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.
儒家精神世界更一般的形式,体现于精神境界.精神境界同时包含宗教性、伦理等多重方面,从

而具有综合性的特点.精神境界在儒家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,这里可以基于张载的相关论述,作
一大致说明.张载曾提出如下著名论点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道,为去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

平.”①这些表述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儒家精神境界的具体内容.
所谓“为天地立心”,也就是人通过自身的认识和实践活动,为自然(天地)确立价值的目标和价

值的方向.自然本无价值目标,其价值目标乃是通过人自身的观念和活动而赋予的.对儒学而言,
人是世界中唯一具有创造力量的存在,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在于他具有这种创造力量,后者使之能

够赋予自然(天地)以意义.“人为天地立心”首先便从价值的层面上,凸显了人的创造力量以及人赋

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力.比较而言,“为生民立道”主要涉及人和人自身的关系:人类的历史走向和发

展方向取决于人自身.所谓“为去圣继绝学”,更多地表现为延续文化的历史命脉:“去圣之学”体现

了社会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沉积,后者同时表现为文化的历史命脉,这一意义上的“继绝学”,则在于延

续这种文化的历史命脉.“为万世开太平”所指向的,是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目标,在儒家那里,这既关

乎人类永久安平的远景,又包含使人类走向真正完美形态的价值理想.
可以看到,以上观念概括起来包含两个方面,其一是理想的意识,其二是使命的意识.所谓精神

境界,从实质的内涵看,即表现为理想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统一.在儒学那里,这一意义上的精神境界

始终没有离开“仁”和“礼”的交融.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道”等取向首先体现了人应当追求的理

想,它同时又规定了人的使命,即化以上理想为现实.作为理想,以上取向体现的是“仁”的价值原

则:无论是从人出发为自然(天地)确立价值方向,还是为人自身规定历史走向,抑或追求人类永久安

平的远景,都可以视为以人的关切为核心的“仁”道观念的具体化.从使命的层面看,以上取向则与

“礼”所渗入的内在责任和义务相联系:“礼”作为普遍的“当然之则”(规范),包含应当如何的要求,后
者关乎责任和义务,精神境界中内含的使命意识,则表现为这种责任和义务观念的引申.

三

在体现于精神世界的同时,儒学的具体内涵又展开于社会领域.从传统的观念看,这里所谓社

会领域包括“家国天下”这样广义的存在空间;从哲学层面来说,它涉及的则是政治、伦理、以及日常

的生活世界等方面.
从政治上之维看,基于“仁”的政治关切首先在总体上表现为对仁政、王道、德治等政治理念的追

求.孔子提出仁道的观念,强调“为政以德”,主张对民众“道之以德”(«论语为政»).到了孟子那

里,仁道观念进一步引向仁政的学说.仁政学说和儒家所追求的王道、德治等观念紧密的联系在一

起,其中包含对人的多方面关切,这种关切同时体现了“仁”的内在精神.
比较而言,在政治领域,“礼”首先表现为确定度量界限,建立包含尊卑等级的社会秩序.荀子在

考察“礼”的起源时,曾对此作了具体考察:“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,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
不能不争.争则乱,乱则穷.先王恶其乱也,故制礼义以分之,以养人之欲,给人之求.”(«荀子礼

论»)所谓“度量分界”也就是确定社会成员的不同社会地位,为每一种地位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.
在缺乏如上社会区分的条件下,社会常常会陷入相争和纷乱的境地;而当所有社会成员都各安其位,

８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

① 张载著,章锡琛点校:«张载集»,中华书局,１９７８年,第３７６页.



互不越界之时,整个社会就处于有序的状态.在此,“礼”的核心的方面便体现于通过确立度量界限,
建立起一定的社会秩序.

以上是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在儒家政治中的总体体现.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展开过程中,政治的运

作同时涉及实质的方面和形式的方面.从“仁”的观念出发,儒家往往比较注重政治实践主体的内在

人格和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.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,对政治主体及其内在品格德行的注重属

于政治实践中实质的方面.从孔子、孟子到荀子,儒家在思考国家治理、政治运作时,往往把政治实

践的主体放在主导性的地位上.对他们而言,国家是否得到治理,社会是否陷于纷乱,等等,总是与

政治实践主体即君臣自身的品格、能力联系在一起.儒家比较注重所谓贤能政治,«孟子»«礼记»«荀
子»都一再强调政治主体应当具备贤与能的品格.对贤能的这种注重,源于儒家“仁”的观念,儒学对

政治实践中实质性方面的关注,也与之相关.
在形式的层面,儒家对政治领域的考察更多地与“礼”的观念联系在一起.从肯定“礼”出发,对

政治实践运行过程的思考往往会引向对政治规范、政治体制等等的注重,与之相应的是由“礼”而接

纳“法”.前面提到,法家的政治走向是化“礼”为“法”.相形之下,儒家则始终不放弃“礼”的主导性,
其特点在于通过“礼”而在政治实践中接纳“法”,或者说,由“礼”而入“法”.在儒家关于政治实践运

行过程的具体考察中,我们不难看到由注重“礼”而进一步关注“礼”和“法”的理论取向.荀子的以下

论述便体现了这一点:“礼者,法之大分”(«荀子劝学»),“法者,治之端也”(«荀子君道»),“非礼,
是无法也”(«荀子修身»),“治之经,礼与刑”(«荀子成相»),如此等等.由“礼”而接纳“法”或由

“礼”而入“法”,最后引向“礼”“法”交融,构成了儒家在政治哲学上的重要趋向.这一特点也体现于

政治实践的层面:在儒学独尊的汉代,政治的实际运作便表现为所谓“霸王道杂之”(«汉书元帝

纪»),后者所体现的,实质上即是以“礼”为主导的礼法统一.从治国的层面看,以“礼”为主导的礼法

统一所侧重的,主要是政治实践的形式之维.
从政治哲学角度看,“礼”以度量分界建构社会秩序,同时又关乎社会正义.如前所述,度量分界

的实际意义在于把人区分为不同等级和地位,同时为每一等级和地位中的人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

务.后者从否定的方面看要求个体不可彼此越界,从肯定的方面看则意味着每一个体都可以得其应

得:在界限允许的范围之内,个体可以得到与其身份、地位一致的社会资源.这一意义上的得其应

得,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正义的要求——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,得其应得都被理解为正义的基本规定之

一.就此而言,通过“礼”而建构起理性的秩序,同时也为从形式层面走向正义提供了某种可能.
可以看到,基于“仁”的贤能政治与以“礼”为主导的礼法统一,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两个相关

方面.这可以视为“仁”与“礼”的交融这一儒家核心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.按其内涵,“仁”所
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,包括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人际关联,由此达到社会成员彼此和谐相处.
“礼”则侧重于区分界限,亦即为不同个体规定不同的等级和地位,使之各有相应的义务和权利,彼此

相分,互不越界,由此建立社会秩序.概要而言,基于“礼”而分界限、建秩序与基于“仁”而合同异、趋
和谐,构成了儒学总的政治取向.儒家所说的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(«论语学而»),也从一个方面体现

了这一点:礼本言其“分”,“仁”则以“和”为指向,“礼”所规定的人际之“分”,需要通过“仁”而引向社

会的和谐,由此,“仁”和“礼”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.
与政治的运作相关的社会领域,是伦理关系和伦理实践.事实上,政治和伦理在儒家那里往往

难以截然相分.伦理既关乎精神世界,也体现于社会领域,精神世界中的伦理之维,更多地表现在观

念层面.在社会领域,伦理则通过人的具体存在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以及人的实际行为而展现.
从现实的社会领域考察人的伦理之维,通常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,其一,“成就什么? 如何成

就?”,其二,“做什么? 如何做?”“成就什么? 如何成就?”主要是以人格的完善、品格的培养为目标,
涉及的是道德实践的主体.换言之,它关心的是道德实践主体本身如何生成或成就什么样的道德主

体.“做什么? 如何做?”则更多地表现为行为的关切:相对于道德实践主体,它更为关注道德行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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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.在儒家那里,与“仁”和“礼”的统一这一核心的观念相联系,以上两个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

关切也彼此关联.首先,从“仁”的观念出发,儒家把成就德性、完善人格提到了重要的地位.如所周

知,儒家有“成己”和“成人”之说,其内涵在于把“成就什么”作为主要关切点.与“仁”相关的是“礼”,
在社会领域,“礼”的伦理之维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伦理规范.一般而言,伦理规范重在指导人

们的行为选择和行为展开.与之相应,“礼”的关切点也更多地指向人的具体行为过程,包括人在不

同的情景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行为,在实践过程中应当如何依“礼”而行,等等.这些问题首先与前

面提到的“做什么? 如何做?”联系在一起.
历史地看,以上两个问题往往分别与不同的伦理趋向相涉.“成就什么? 如何成就?”每每被视

为所谓德性伦理的问题.德性伦理所侧重的首先是道德主体的完善,其内在的理论旨趣在于通过人

的成就,以达到道德主体的完美,并进一步以道德主体的完美来担保道德行为的完善.“做什么? 如

何做?”则更多地与行为的关切联系在一起,这种关切在伦理学上属规范问题.规范伦理首先指向人

的行为,如何在行为层面合乎道德规范,是其关心的主要问题.在伦理学上,儒家常常被看作是德性

伦理的代表.确实,如前所述,与注重“仁”相联系,儒家将德性(仁德)放在重要地位.然而,儒家同

时处处以“礼”为关注点,“礼”作为普遍规范,以行为的制约为其指向.从现实层面看,与“仁”和“礼”
的交融相关联,儒家既关注“成就什么,如何成就”这一类德性伦理的问题,也关切“做什么,如何做”
等规范伦理意义上的问题.不难注意到,在社会领域的伦理维度上,“仁”和“礼”的关联具体表现为

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统一.尽管在儒学的演进中,不同的人物常常表现出相异的侧重,如朱熹较

多地表现出对规范或规范的形上形态(天理)的关切,比较而言,在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中,内在德性

(良知)则成为其优先的关注点,但从总体上看,以“仁”和“礼”的关联为前提的德性和规范的统一,构
成了儒家在伦理学上的主导取向.

在儒学的演化过程中,政治与伦理彼此相关,总体上表现为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.孔子所提出的

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(«论语颜渊»),便已体现了以上趋向.具体而言,“君君、臣臣”更多地涉

及政治领域,“父父、子子”则与道德人伦相关联,两者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在实质的层面指向“仁”与
“礼”的沟通.一方面,在个体人格之维,“君君、臣臣”要求“君”和“臣”都要合乎各自的准则:即“君”
应有“君”的品格,“臣”要像“臣”的样子.另一方面,从具体实践过程看,“君”和“臣”都应各自履行其

承担的政治义务:君应履行“君”之职,“臣”也同样应如此.这里体现了政治领域中实质层面(政治品

格)与形式层面(政治规范)的不同要求.与之相关的“父父、子子”主要是侧重于伦理之维.这里同

样涉及“仁”和“礼”:一方面,“父父、子子”关乎亲子之情,后者体现了“仁”的精神,另一方面,其中也

包含亲子之间的道德责任,后者与“礼”的要求相联系.无论从政治之域看,抑或从伦理之维考察,
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都体现了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相关性.

社会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,是日常生活或生活世界.现代政治学往往区分国家与个体(私
人),并以两者之间的社会区域为所谓“公共空间”或“公共领域”.儒学没有对此作这样严格的区分,
但宽泛而言,这里将要讨论的日常生活或生活世界近于上述视域中的社会空间,关乎日常处世、日常

行事的方方面面.日常生活展开于人的日常存在,生活与生存也具有相关性,在此意义上,日常生活

无疑具有本体论意义.不过,在儒学中,日常生活更具体地表现为日用常行.在家庭之中,有事亲事

兄等日常的行为.在家庭之外,则关涉乡邻交往.后者构成了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,如何

做到长幼有序、尊老爱幼,等等,是其间需要应对的日常问题.在朋友之间的交往中,朋友有信、朋友

之间有情有义,等等,构成了基本的要求.在师生关系中,则涉及尊师重道、洒扫应对等日常行为.
以上的日用常行既包含基于“仁”的情感沟通,也涉及礼仪的形式和礼仪的规范.

日常生活的展开,以多样的人伦关系为背景;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共在和交往,既关乎规矩,也涉

及情感,后者总是渗入了“仁”的精神.孔子认为,能普遍地做到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,即意味着达到了

“仁”(«论语阳货»).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便涉及情感的沟通,它构成了儒家视域中人与人之间日常

０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



交往的基本要求.与之相辅相成的是“礼”:“讲信修睦,尚辞让,去争夺,舍礼何以治之?”(«礼记礼

运»)对儒家而言,礼本来即以“辞让”为题中之义,所谓“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”(«孟子公孙丑上»),
便表明了这一点.在政治领域,“礼”主要表现为通过确立度量分界,担保社会秩序;在日常生活中,
“礼”则一方面为日常交往提供礼仪形式和礼仪规范,另一方面又通过辞让等要求,避免人与人之间

的日常纷争,以保证交往的有序性.礼在政治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以上二重规定体现了礼本身的相

关方面,荀子和孟子则在一定意义上分别侧重于其中一个方面.从人的日常活动看,以辞让为内在

要求的“礼”从不同方面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提供了前提:“尊让絜敬也者,君子之所以相接也.
君子尊让则不争,絜敬则不慢,不慢不争,则远于辨矣.不斗不辨,则无暴乱之祸矣.”(«礼记乡饮

酒义»)可以看到,“仁”与“礼”从不同意义上构成了日常生活有序展开所以可能的条件.以人与人的

交往而言,“尊老爱幼”更多地体现“仁”的要求,“长幼有序”则首先体现了“礼”的内在规定,两者在显

现交往过程多重内涵的同时,也表明了日常生活的展开过程与“仁”和“礼”的相关性.

四

就人的存在而言,精神世界主要涉及人和自我的关系,社会领域指向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
政治、伦理、日常生活等社会领域都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为内容.从更广的视域看,人的存在同时关

乎天人之间.在儒家那里,对天人关系的理解,同样体现了“仁”与“礼”统一的观念.大致而言,上述

天人关系既有形而上的维度,也有伦理的方面.
在形而上的层面,儒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首先表现在强调人为天地之心:“人者,天地之心也.”

(«礼记礼运»)人为天地之心的实际所指即“仁”为天地之心.关于这一点,从朱熹的以下论述中便

不难看到:“盖仁之为道,乃天地生物之心,即物而在.”①与张载所说的“为天地立心”相近,人(仁)为
天地之心的具体内涵,也就是人为自然确立价值目标和价值的方向.康德在晚年曾将上帝视为“人
与世界的内在精神”②.这里的“内在精神”也关乎价值意义,康德在将人和世界的价值意义与上帝联

系起来的同时,似乎也表现出以上帝为价值意义的终极根据的趋向.相对于此,儒家以人(仁)为天

地之心,显然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.在这里,“仁”作为儒学的核心,同时制约着儒家对天人关系的

理解,并由此赋予自然(天)以价值意义.
与“仁”在天人之辨中的体现相联系的,是从“礼”出发规定天和人的关系.在儒家看来,天地有

分别,自然也有序,天地之序与社会之序之间,存在着连续性:“大礼与天地同节”,“礼者,天地之序

也”,“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.如此,则礼者天地之别也”(«礼记乐记»).从形上之维看,这里所强调

的是天道与人道的相关性.按儒家的理解,天地之序既构成了“礼”所表征的社会秩序之形上根据,
又展现为基于“礼”的社会之序的投射,天地之序与社会秩序通过“礼”而相互沟通.

“仁”和“礼”与天人之辨的以上关联,主要展现了形上的内涵.广而言之,天人之际既涉及人与

自然(天地)的关系,又与人自身的存在形态相关,二者都包含伦理之维.在形上的视域中,天人关系

以“合”(关联)为特点;相对于此,两者在伦理的层面则呈现出“分”(区别)的态势,而首先表现为人的

本然(天)形态与人化(人)形态之分.从肯定人的内在价值出发,儒学始终注重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

之点,并由此将人与自然之域的存在区别开来.儒家的人禽之辨,便以此为关注点.对儒家而言,人
不同于禽兽的根本之点,就在于人受到“礼”的制约:“是故圣人作,为礼以教人.使人以有礼,知自别

于禽兽.”(«礼记曲礼上»)禽兽作为动物,属广义的自然对象(天),人则不同于自然(天)意义上的

存在,而人与自然存在(禽兽)之分,首先便基于“礼”.在此,“礼”作为现实的社会规范,同时也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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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不同于自然(天)的社会(人化)品格提供了担保.
在儒家那里,人禽之辨同时关联着文野之别.这里的“野”大致属自然(天)或前文明的存在状

态,“文”则指文明化或具有人文意义的存在形态.儒家要求人的存在由“野”而“文”.从内在的方面

看,由“野”而“文”意味着获得仁德等品格,并形成人文的价值取向;从外在行为过程看,由“野”而
“文”则要求行为合乎“礼”的规范,趋向文明的交往方式.前文曾提及,“礼”的具体作用包括“节文”,
这里的“节”主要与行为的调节和节制相联系,“文”则关乎形式层面的文饰.以“礼”为规范,人的言

行举止、交往方式逐渐地趋向于文明化的形态.这一意义上的文野之别既是天人之辨的延续,也渗

入了“仁”与“礼”的互动.
当然,伦理意义上的天人关系既有上述天人相分的一面,也包含天人关联的维度.在儒学之中,

这种相关性首先体现为将“仁”的观念引申和运用于广义的自然(天).儒学从孟子开始,便主张“仁
民而爱物”(«孟子尽心上»).这里包含两个方面.首先是“仁民”,即以仁道的原则对待所有人类

共同体中的成员,与之相关的“爱物”则要求将仁道观念进一步引用于外部自然或外部对象,由此展

现对自然的爱护、珍惜.这一意义上的“爱物”,意味着在伦理(生态伦理)意义上肯定天人的相合.
«礼记»提出了“树木以时伐”(«祭义»)的观念,孟子也主张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(«孟子梁惠王上»),
即砍伐树木要合乎“天”(自然)的内在法则,而非仅仅基于人的目的.这里既蕴含着保护自然的观

念,也基于“仁”道原则而肯定了天与人之间的统一.
除了“仁民爱物”,天人关系还包含另一方面,后者体现于“赞天地之化育”等观念.对儒家而言,

人不仅应“成己”,而且有责任“成物”,后者意味着参与现实世界的生成,所谓“赞天地之化育”,便以

这一意义上的“成物”为指向.以上观念蕴含两方面前提:其一,人具有参与现实世界的生成之能力;
其二,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并不是本然的洪荒之世,而是与人自身的活动息息相关,其中处处包含着

人的参与.“赞天地之化育”不仅体现了人对世界的责任意识,而且渗入了人对世界的关切意识:在
参与世界形成的过程中,人承担对于世界的责任与人关切这个世界,表现为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.
对世界的这种关切和承担对世界的责任既体现了“仁”的意识,也涉及“礼”的观念.如前所述,“礼”
作为普遍的规范,以“当然”(应当如此)为形式,其中蕴含着内在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,“仁”则一开

始便表现出了对人与世界的普遍关切.由仁民而爱物,即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;对天人关系的

如上理解,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“仁”与“礼”统一的观念.
可以看到,儒学以“仁”和“礼”为其思想的内核,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统一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同时渗

入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,并体现于精神世界、社会领域、天人之际等人的存在之维.在哲学层面,
“仁”和“礼”的关联交错着伦理、宗教、政治、形而上等不同的关切和进路,儒学本身则由此展开为一

个综合性的文化观念系统:儒学之为儒学,即体现于这一综合性的系统之中.借用康德关于感性和

知性关系的表述,可以说,有“仁”和“礼”的内核而无多方面展开的儒学是空的或抽象的,有多重方面

而无内核的儒学,则缺乏内在灵魂或主导观念,二者都各有所偏.儒学的具体性、真实性,即体现于

它的综合性或内核的多方面展开上.时下所谓心性儒学、政治儒学、制度儒学、生活儒学,等等,似乎

都仅仅抓住了儒学的某一方面或儒学在某一领域的体现:如果说,心性儒学主要涉及儒学有关精神

世界的看法,那么,政治儒学、制度儒学、生活儒学等则分别以儒学在政治、伦理领域,以及生活世界

的展开形态为关注之点.儒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和儒学的本身或儒学的本来形态,应当加以区分.
以儒学的某一个方面作为儒学的全部内容,往往很难避免儒学的片面化.诚然,从历史上看,儒学在

其衍化过程中,不同的学派和人物每每有各自的侧重,但不能因为儒学在历史中曾出现不同侧重或

趋向,便把某种侧重当作儒学的全部内容或本然形态.儒学在具体演化过程中的侧重与本来意义上

的儒学不应简单地加以等同.要言之,对儒学的理解,需回到“仁”和“礼”的核心观念及其多重展开.

[责任编辑　邹晓东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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